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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 明

一、本报告无三级审核及授权签字人签名或涂改无效，未加盖本公司

红色检测报告专用章及其骑缝章无效；

二、本报告部分复制或完整复制后未加盖本公司红色检测报告专用章

无效；

三、由委托方自行采集送检的样品，本报告仅对送检样品的检测数据

负责，不对样品来源负责；

四、未经同意本报告不得用于广告宣传；

五、委托方若对本报告有异议，请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以

书面形式向我公司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无法保存、复现的样品不受理申

诉。

武汉华正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联系方式：

地址：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四路 40 号

葛洲坝太阳城 5 栋 6 楼

邮编：430200

电话：027-87968590

传真：027-87968590-88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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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类别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名称及依据 方法检出限 仪器名称型号及编号

废气

二氧化硫

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

定电位电解法

HJ 57-2017
3mg/m3

大流量烟尘（气）测试仪

YQ3000-D
YQ-A-XC-057-1
YQ-A-XC-057-2

氮氧化物

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

定电位电解法

HJ 693-2014
3 mg/m3

大流量烟尘（气）测试仪

YQ3000-D
YQ-A-XC-057-1
YQ-A-XC-057-2

一氧化碳

固定污染源废气 一氧化碳的测定

定电位电解法

HJ 973-2018
3mg/m3

大流量烟尘（气）测试仪

YQ3000-D
YQ-A-XC-057-1
YQ-A-XC-057-2

氯化氢

环境空气和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

离子色谱法

HJ 549-2016
0.2 mg/m3

离子色谱仪

ICS-600
YQ-A-SY-021

汞及其化合

物

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

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（暂行）

HJ 543-2009
0.0025mg/m3

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

ZYG-X
YQ-A-SY-029-1

砷及其化合

物

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

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

HJ 657-2013
0.2μg/m3

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

ICAP RQ
YQ-A-SY-035-1

锑及其化合

物

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

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

HJ 657-2013
0.02μg/m3

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

ICAP RQ
YQ-A-SY-035-1

铜及其化合

物

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

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

HJ 657-2013
0.2μg/m3

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

ICAP RQ
YQ-A-SY-035-1

镍及其化合

物

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

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

HJ 657-2013
0.1μg/m3

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

ICAP RQ
YQ-A-SY-035-1

镉及其化合

物

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

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

HJ 657-2013
0.008μg/m3

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

ICAP RQ
YQ-A-SY-035-1

铅及其化合

物

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

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

HJ 657-2013
0.2μg/m3

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

ICAP RQ
YQ-A-SY-035-1

铬及其化合

物

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

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

HJ 657-2013
0.3μg/m3

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

ICAP RQ
YQ-A-SY-035-1

锰及其化合

物

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

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

HJ 657-2013
0.07μg/m3

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

ICAP RQ
YQ-A-SY-035-1





报告编号：武华委检字 2020（3588）号 第 4页 共 11 页

2、有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结果

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标准限值 达标评价

2020 年

8 月 31 日

1#排气筒

DA001
（◎

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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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标准限值 达标评价

2020 年

8 月 31 日

1#排气筒

DA001
（◎1）

锑及其化合物实测排放浓度

（mg/m3）
0.000171 -- --

砷及其化合物实测排放浓度

（mg/m3）
0.000146 -- --

铅及其化合物实测排放浓度

（mg/m3）
0.0000673 -- --

铬及其化合物实测排放浓度

（mg/m3）
0.00222 -- --

钴及其化合物实测排放浓度

（mg/m3）
0.0000305 -- --

铜及其化合物实测排放浓度

（mg/m3）
0.00114 -- --

锰及其化合物实测排放浓度

（mg/m3）
0.00178 -- --

镍及其化合物实测排放浓度

（mg/m3）
0.000543 -- --

锑、砷、铅、铬、钴、铜、锰、

镍及其化合物（以

Sb+As+Pb+Cr+Co+Cu+Mn+Ni
计）实测排放浓度（mg/m3）

0.00610 -- --

锑、砷、铅、铬、钴、铜、锰、

镍及其化合物（以

Sb+As+Pb+Cr+Co+Cu+Mn+Ni
计）折算排放浓度（mg/m3）

0.00480 1.0 达标

2#排气筒

DA002
（◎2）

烟气温度（℃） 148 -- --

烟气流速（m/s） 11.2 -- --

标干流量(m3/h) 63889 -- --

含氧量（%） 8.8 -- --

颗粒物实测排放浓度

(mg/m3)
4.8 -- --

颗粒物折算排放浓度

(mg/m3)
3.9 30 达标

二氧化硫实测排放浓度

(mg/m3)
19 -- --

二氧化硫折算排放浓度

(mg/m3)
16 100 达标

氮氧化物实测排放浓度

(mg/m3)
301 -- --

氮氧化物折算排放浓度

(mg/m3)
247 300 达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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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标准限值 达标评价

2020 年

8 月 31 日

2#排气筒

DA002
（◎2）

一氧化碳实测排放浓度

(mg/m3)
3 -- --

一氧化碳折算排放浓度

(mg/m3)
ND 100 达标

氯化氢实测排放浓度

(mg/m3)
9.31 -- --

氯化氢折算排放浓度

(mg/m3)
7.63 60 达标

标干流量(m3/h) 65825 -- --

含氧量（%） 9.5 -- --

汞及其化合物实测排放浓度

(mg/m3)
0.005 -- --

汞及其化合物折算排放浓度

(mg/m3)
0.004 0.05 达标

镉及其化合物实测排放浓度

（mg/m3）
0.000240 -- --

铊及其化合物实测排放浓度

（mg/m3）
0.00490 -- --

镉、铊及其化合物（以 Cd+Tl 计）

实测排放浓度（mg/m3）
0.00514 -- --

镉、铊及其化合物（以 Cd+Tl 计）

折算排放浓度（mg/m3）
0.00447 0.1 达标

锑及其化合物实测排放浓度

（mg/m3）
0.000173 -- --

砷及其化合物实测排放浓度

（mg/m3）
0.000325 -- --

铅及其化合物实测排放浓度

（mg/m3）
0.0000300 -- --

铬及其化合物实测排放浓度

（mg/m3）
0.00226 -- --

钴及其化合物实测排放浓度

（mg/m3）
0.0000871 -- --

铜及其化合物实测排放浓度

（mg/m3）
0.00181 -- --

锰及其化合物实测排放浓度

（mg/m3）
0.00713 -- --

镍及其化合物实测排放浓度

（mg/m3）
0.000915 -- 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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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标准限值 达标评价

2020 年

8 月 31 日

2#排气筒

DA002
（◎2）

锑、砷、铅、铬、钴、铜、锰、

镍及其化合物（以

Sb+As+Pb+Cr+Co+Cu+Mn+Ni
计）实测排放浓度（mg/m3）

0.0127 -- --

锑、砷、铅、铬、钴、铜、锰、

镍及其化合物（以

Sb+As+Pb+Cr+Co+Cu+Mn+Ni
计）折算排放浓度（mg/m3）

0.0110 1.0 达标

备注：1、ND 表示检测结果低于方法检出限；

2、排气筒高度均为 80m；

3、有组织排放废气执行《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485-2014）中表 4 标准限值，评价

标准由委托方提供。

编制人： 审核人： 签发人：

日 期：2020.9.18 日 期：2020.9.18 日 期：2020.9.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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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1：监测点位示意图

N

图例：

■：固体废物监测点位

◎：有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点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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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2：现场监测照片

1#排气筒 DA001（◎1）

2#排气筒 DA001（◎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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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体废物采样

固体废物样品

***报告结束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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